
附件4
推荐认定珠海工匠、珠海特级工匠送审材料清单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
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文化程度
	

	用人单位全称
	
	所属行业
	

	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级别
（打“√”）
	□珠海工匠       □珠海特级工匠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数量
	要  求
	是否送审

(√/×)
	页码

	1
	《珠海工匠、珠海特级工匠个人申请表》
	1
	按系统要求填报，并用A4纸双面打印，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。
	
	

	2
	《珠海工匠、珠海特级工匠评审资格材料》，具体包括以下材料：

	①
	身份证明
	1
	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	
	

	②
	在珠工作证明：
	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在珠社保缴费凭证。
	
	

	
	劳动合同
	1
	
	
	

	
	缴纳社保记录（申报系统对接社保缴费自动校对）
	1
	
	
	

	③
	年收入达10万、20万元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（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（扣缴端）截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）或工资收入流水（银行盖章的流水）
	1
	根据附件3模板的要求准备好佐证资料。
	
	

	④
	职业能力证明：
	资格证书、技能等级证书和企业认可技能水平证书只提交1项。提交企业认可技能水平的，还需要提交企业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或体系文件过程性的佐证材料。
	
	

	
	国家职业资格证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	1
	
	
	

	
	企业认可的技能等级证明文件

企业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或体系文件

过程性的佐证材料。
	1
	
	
	

	⑤
	近五年成绩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
	1
	根据《通告》一、申报条件：近5年内取得以下成绩之一准备评审资料，最好按5个成绩依次准备。
	
	

	⑥
	其他评审佐证材料（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及主要成果、贡献的相关证明）
	1
	有效证明复印件。
	
	


1.所有复印件需用人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。

2.送审材料清单一式二份。一份贴在材料袋正面，受理部门按清单验收材料；另一份作为《珠海工匠、珠海特级工匠评审资格材料》封面一并装订。

